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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

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江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代章）

202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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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
诉讼衔接的办法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

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相互支

持、相互补充，形成更强生态治理法治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若干

规定（试行）》的规定，按照《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江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国家九部委《关于在检

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

要求，结合江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需要对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向

同级检察机关移送线索。检察机关在办结后 15 日内将处理情况函

告相关行政机关。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的，

应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移送线索。行政机关在办结后 15 日内将处

理情况函告检察机关。

第二条 检察机关办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类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原则上应当在正义网上发布诉前公告。不在正义网发布的，



应当在媒体发布公告后 5个工作日内，向案发地相关行政机关书

面通报公告情况。行政机关决定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应当

在公告期内向检察机关回复书面意见，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商

后可以中止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行政机关对经调查决定启动磋商程序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应在决定启动赔偿磋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

通报同级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已发布公告且公告期满的，应当及

时向行政机关回复意见，行政机关原则上终止索赔工作。

第三条 行政机关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时，可以邀请

检察机关参与，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参与赔偿磋商。办理检察

机关移送线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邀请检察机关参与。

对于检察机关决定派员参加磋商的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在正

式磋商前 3日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检察机关应当在磋商前 1

日告知参加磋商检察人员的人数、姓名、职务。

第四条 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可以书面申

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决定支持起诉的，应当制作《支

持起诉意见书》，并于 7个工作日内抄送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决定

不支持起诉的，应书面告知行政机关，并载明不予支持的依据，

在决定作出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反馈提出申请的行政机关。

第五条 行政机关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磋

商或者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协助行政机

关调查取证、提供法律咨询等。



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关行政机关可以

在调查取证、专业咨询、技术鉴定等方面提供支持协助。检察机

关的诉讼请求中包含行政机关已垫付的应急处置、检验、鉴定、

评估等费用的，垫付该费用的行政机关应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检察机关提供支出相关费用合法性、必要性的证据材料。

第六条 检察机关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进行法律监督，依

法支持、督促有关行政机关充分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对

于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在实施应急处置、环境监测等监

管职责中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依法督促行政机关整改。

同时，检察监督不得干扰有关行政机关正常履职和自由裁量权。

第七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或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结

束后，发现侵权人有新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或者遗漏的损害行为，

经协商后，检察机关或有关行政机关可以提起新的诉讼或开展索

赔工作。

第八条 行政机关对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未完全履行发生法律

效力的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裁判或者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应在 7个工作日内将相关

材料通报同级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执行监督。

第九条 行政机关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施工作，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机制，对具体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

充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案件修复生态环境时，相关行政机关可邀请检察机关参与监

督，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第十条 省内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

衔接，由相关赔偿权利人、检察机关协商确定；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的，由相关赔偿权利人、检察机关分别报上级机关协调开展。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机关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互相

通报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相关

信息，协调解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1次，可轮流举办，

确有需要的，可随时召开会议。

第十二条 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宣传联动

机制，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微博、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加强宣传，

共同向社会公众宣传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共同营造生态环境全民共治良好氛围。

第十三条 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建立人员共享和交流培训机

制。检察机关可视情聘请行政机关业务骨干为特邀检察官助理，

共同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工作；行政机关也可聘请检察院员额检察

官为特邀法律顾问，为行政执法办案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检察机

关和行政机关举办业务培训时，可邀请对方参加学习相关专业知

识，或者邀请各方单位领导和办案骨干分享办案经验，共同提高

行政执法和检察监督能力。

第十四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成员单位各指派一名业务



骨干作为固定的联络员，负责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协调工作。

第十五条 本办法于印发之日起实施。

抄送：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省委依法治省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江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 日印发


